
柳州市生态环境局

贡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柳江环责改字(2026) 6号

当事人姓名： 刘申展建筑材料加工点

经营者： 刘申浪

公民身份号码：

住址： 

一、 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

2026年5月27日，柳州市柳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

进行现场检查， 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：

你在柳州市柳正区拉堡镇黄岭村养栏山经营的建筑材科加工 

项目，用水泥、 砂、胶粉和纤维素加工建筑材料瓷砖胶。依据《建 

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(2021年版）》 （部令第16 

号）， 该建设项目的项目类别（ 一 级）为 
“ 

二十七、 非金属矿物

制品业30"， 项目类别（二级）为 “ 56．砖瓦、 石材等建筑材料制 

造303 ” 

， 应依法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， 现场检查时你单位未能提

供工商营业执照、 环评审批和环保验收手续。

以上事实， 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：

（ 一 ）现场检查（勘察）情况： 2026年5月27曰柳州市柳几

生态环境局在刘申展建筑材料加工点制作的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

录1份、 现场勘察平面图1份。 证明： 调查取证情况及当事人生

产经营情况。

（二）影像证据：2026年5月27曰柳州市柳江生态环境局在

刘申艰建筑材料加工点制作的现场照片证据4张。 证明： 调查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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